
國立清華大學 109學年度第 3次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會紀錄 

時    間： 110年 4月 26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0分 

會議地點： 行政中心旺宏館 722會議室 

召 集 人：  謝小芩委員                          紀錄：翁雨晨 

出席委員： 

 

 

請假委員: 

                

列席人員: 

李  敏委員 林士傑委員   呂平江委員  莊慧玲委員  謝小芩委員    

顏東勇委員  蕭銘芚委員 

 

林福仁委員  王俊秀委員   朱廷峻學生委員  蔡宜津學生委員 

 

潘戍衍主任  吳寶雅組長 馬明紀技正 周海清先生 吳立炫先生 

劉興淦主任  陳韻宇小姐 黃聲遠建築師 江俊星建築師 

邱雪蘭組長  翁雨晨組員 

 

壹、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數學系 

案由：有關「第三綜合大樓外牆污水管油漆工程」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因第三綜合大樓 1-2F 廁所整修工程，於施工階段發現既有糞管主幹管線排出位

置行經蓄水池(無頂蓋)上方，有用水衛生安全疑慮，故於此次工程案中進行變更

設計，將主幹管管線改由 1樓天花板上方繞過地下室蓄水池外，由建築物外牆接

新設污水管至側面排出。且希望能於工程期間內完工，故有同意新增新的污水管

線，並補提報 109學年度第 1次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會臨時動議。 

二、 同案，因污水管色為橘色，為使建築物外觀整體感一致，擬提請同意將污水管線

漆為白色。 

三、 檢附「第三綜合大樓 1-2F廁所整修工程」(建築物外部新增污水管線及管線顏色

變更)乙案簡報檔，如附件 1。 

報告人：數學系 

決  議：通過，公告一週。 

供業務單位參考意見：建議各管線給予適當標示，以利辨識。 

 

第二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有關「新竹市政府辦理光復路綠門戶計畫-清大北校門生活門戶｣，改造本校光復路

側景觀及樹木移除」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新竹市政府為提昇本校沿光復路側之景觀及休憩空間，特於本校沿光復路側進行

「清大轉運站與光復路圍牆局部降低」、「東院街角廣場」、「老郵局廣場」、「清大

北校門」、「森林停車場修建與圍牆局部開口」、「清華公車站與清華之丘」及「生

活廣場與生活大道」等相關景觀改造工程。 

二、 本次施作範圍：沿光復路北起從本校光復路北校門南側，東起東院宿舍東側苗圃

區，西起化學館前機車停車場，南至旺宏圖書館前草坪；舊郵局街廓機車停車場

1,535㎡、北校門西側環形圍牆後方空地 128㎡以及診所外(舊研發大樓)空地 654

㎡，計 2,317㎡。 

三、 計畫將本校圍牆及適度增換成具視線穿透性的圍牆，達到活化校園與都市介面，



串聯諸多校內外公共空間節點，也提供都市可貴的生態綠意。 

四、 本案需移除榕樹 11棵、大葉桉 4棵、鳳凰木 1棵，詳附件。 

五、 簡報檔及樹木移植表如附件 4及附件 4-1。 

報告人：總務處營繕組/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有關「行政大樓增建暨裝修工程」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解決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合校第 4 年後，因應行政組織調整及人員異動，為提

昇行政效能，採集中於校本部辦公方式，而衍伸校本部行政空間不足問題。 

二、 需增建現有行政大樓辦公空間，作為合校後主要之行政服務區域，預期可降低行

政設備數量，並可增進服務效率。 

三、 期成效：本次行政大樓增建空間建置完成，南大校區行政人員遷入後，將可提供

行政人員適合之辦公環境，同時也藉著空間重整，期提供師生良好的行政服務及

提升效率，改善並營造更整潔且安全的行政服務環境。 
四、 簡報檔如附件 3。 

報告人：總務處營繕組 

決  議：同意增建第三層及電梯。惟原挑高區域擬增建二樓空間，宜保留挑高空間感，以

及考量保留旋轉樓梯，或可採外掛式電梯等，請業務單位再行規劃，下次再議。 

 

第四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議事組 

案由：有關「國立清華大學校園景觀環境審議規則」第四條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為利代理制度明確規範，業於 110 年 3 月 23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討論修正

第 4條在案，修正內容如修正對照表。 

二、 為利景觀環境審議議事運作及文字一致性，擬修正第 10、11 條，修正內容如修

正對照表。 

三、 檢附本校校園景觀環境審議規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2。 

報告人：秘書處議事及法規組。 

決  議：通過，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校務會議複審。 

 

第五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校規室 

案由：有關「南校區二期擴校計畫及分區規劃」案之土地使用及分區配置，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為使未來校園建設朝計畫性、目標性、永續性等核心理念邁進，將規劃新校區(南

二期)動線、研教區、維生系統等區域劃定，並建議分期分區開發新校區，冀盼

藉此建立永續校園藍圖。 

二、 南校區二期開發之架構調整，仍延續南校區一期之土地使用計畫（建蔽率為

17.2%、容積率為 94.8%），並配合南校區二期擴校計畫書，在考量本校未來整體

發展前提下，進行主要之調整為：(一)增加建蔽率及容積率：將開發強度調整至

文大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法定建蔽率 40％、容積率為 200％）。(二)提高使



用能量及重新調整區位：臨寶山路區設置綜合服務區（含餐廳、會議廳、游泳池、

停車場等），提供文教全方位服務，並整體滿足校區停車及南校區餐飲等需求；

配合南一期美齋新建工程，將宿舍區調整為一區塊，以利統一管理。(三)規劃基

地所需之維生系統：維生系統（高壓站、瓦斯減壓站、汙廢水廠、自來水水塔等）

涉及引接點、責任分界點與高程之考量，故需於開發階段先行完成配置，避免日

後爭議。 

三、 南二開發建築量體建蔽率 40%、容積率 200%；用途別通案為符合文教設施及宿舍

等使用；配合地形與填土地下室規劃為三層（停車場及土方等考量）、樓層數上

限為 9層，在建築法上可為最彈性之開發。考量校區之整體性與景觀，未來將不

超過 35 公尺高、最高 9 層樓與配合地形之模式開發，故實際開發建蔽率將遠小

於 40％，實際使用之容積率將達法規上限之 200％。 

四、 本階段係以評估未來新校區可能需求，並整體南二期土地使用及分區配置，以供

擴校所需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及相關雜項供工程之參考，實際仍以該階

段設計為主。 

五、 簡報詳附件 5。 

報告人：總務處校園規劃室 

決  議：通過，共同管溝應先納入規劃，於校務發展委員會一併提送審議。 

供業務單位參考意見：南一期與南二期之環評，宜以長遠考量進行規劃（以十年或二十年

為期間），環評若非急迫，應選擇對學校最有利方式進行；南一期與南二期以合

併或擴充方式處理，南一期建蔽率偏低是否可一併解決等，再請以專業評估酌處。 

【議程於第五案報告說明時，主席謝小芩委員因公離席，由莊慧玲委員接續代理主持會議】 

貳、 臨時動議：無。 

參、 散會（12:10） 

  



「第三綜合大樓1-2F廁所整修工程」
(建築物外部新增污水管線及管線

顏色變更)乙案



說明：
1.因第三綜合大樓(簡稱綜三館)廁所皆無符合法規之無
障礙廁所，為考量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者需求，經由
109年9月30日簽呈獲得總務處同意補助經費，進行綜
三館1-2F廁所整修改善工程，並於110年1月18日開始
施工，原工期至3月18日。



2.於施工階段（110年1月28日場勘後）發現既有糞管主
幹管線排出位置行經蓄水池(無頂蓋)上方，有用水衛生安
全疑慮，故於此次工程案中進行變更設計，將主幹管管線
改由1樓天花板上方繞過地下室蓄水池外再經地下室窗戶
外出去，且於建築物外牆上新設污水管線至側面排出。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八圖七



3.因開學後學生有使用上的需求及希望能於工期期限內完
成，故有同意新設污水管線。

4.且因污水管線為橘色，為使建築物外觀整體感一致，
擬提請同意將污水管線漆為白色。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景觀環境審議規則第四、十、十一條修正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教職員工委員以

單位及個人推薦或自行

登記方式徵求人選，由全

體校務會議代表就中擇

聘之，任期兩年，得連任

一次，每年改聘半數。學

生委員由學生自治組織

依民主程序產生，任期一

年，並同時產生同額候補

委員，學生委員若不克出

席時，得委託候補委員代

理出席。教職員工委員應

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

代理。 

第四條  教職員工委員以

單位及個人推薦或自行

登記方式徵求人選，由全

體校務會議代表就中擇

聘之，任期兩年，得連任

一次，每年改聘半數。學

生委員由學生自治組織

依民主程序產生，任期一

年。 

一、 本校校園景觀環境審

議委員會 100年 12月

14 日會議紀錄決議委

員得書面委託校內專

職同仁全權代表出

席，可參與投票。 

二、 依本條規定教職員工

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

選舉產生，學生委員由

學生自治組織依民主

程序產生。參酌教育

部 97 年 9 月 16 日台

高 ( 二 ) 字 第

0970155450A 號函及

98 年 7 月 20 日台高

(二)字第 0980100212

號函所載「……衡酌

推選委員既具有一身

專 屬 之 不 可 替 代

性……代理推選委員

出席、表決等，不符

推選委員具有不可替

代性之原則……」爰

提修正增列「教職員

工委員應親自出席不

得委託他人代理」；

另考量提升學生委員

參與機會，爰增列於

學生委員由學生自治



組織依民主程序產生

時「同時產生同額候

補委員，學生委員若

不克出席時，得委託

候補委員代理出席」。 

第十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

對公告事項有意見者，應

於公告期間內，檢具事實

及理由，透過本委員會委

員提出異議。本委員會應

針對異議，於工程施作

前，開會審議之。如經本

委員會以出席人數二分

之一以上表決不予受理

者，則認定其異議為無理

由。公告期滿無異議或異

議經本委員會決定不受

理之工程計畫即完成本

審議規則之審議程序。 

第十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

對公告事項有意見者，應

於公告期間內，檢具事實

及理由，透過本委員會委

員提出異議。本委員會應

針對異議，於公告期滿五

日內，開會審議之。本委

員會認定其異議為無理

由者，應以出席人數二分

之一之多數表決通過不

予受理。公告期滿無異議

或異議由本委員會諭不

受理之工程計畫即完成

本審議規則之審議程序。 

酌作文字修正以應景觀環

境審議議事運作。 

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受理

異議後，應請總務處舉辦

協調會，由提案單位與異

議人進行協調。若協調成

立，原工程有所變動，本

委員會得視更動情形請

總務處重新辦理公告。若

協調不成立，則將全案併

同各方意見（含本委員會

意見）送校務發展委員會

議決。 

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受理

異議後，應請總務處舉辦

協調會，由提送單位與異

議人進行協調。若協調成

立，原工程有所變動，本

委員會得視更動情形請

總務處重新辦理公告。若

協調不成立，則將全案併

同各方意見（含本委員會

意見）送校務發展委員會

議決。 

酌作文字修正一致性稱「提

案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景觀環境審議規則(修正後全文)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八十四學年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八日九十二學年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二十四日九十九學年第四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初審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七日九十九學年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Ο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一Ο七學年度第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初審通過 

中華民國一Ο八年四月九日一Ο七學年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大學為兼顧工程建設之執行與校園景觀環境之保護，特訂定本校校園

景觀環境審議規則（以下簡稱本審議規則）。校園景觀環境指校園之地形、地

貌、植被、建築物外觀及生態環境等。 

第 二 條    為執行本審議規則，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下設「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審議校內相關案件。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由教職員工委員八人、學生委員二人及總務長等十一人組成，

並互推一人為召集人。惟學生委員及兼任本校學術及行政主管者不得為召集

人。 

第 四 條    教職員工委員以單位及個人推薦或自行登記方式徵求人選，由全體校務

會議代表就中擇聘之，任期兩年，得連任一次，每年改聘半數。學生委員由

學生自治組織依民主程序產生，任期一年，並同時產生同額候補委員，學生

委員若不克出席時，得委託候補委員代理出席。教職員工委員應親自出席，

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第 五 條   凡本大學各項戶外工程完工後將改變校園原有景觀環境者，應以書面並檢

附相關資料提送總務處，大型工程(須送至教育部或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者)

應於規劃設計階段、一般工程應於細部設計完成前、無細部設計之工程應於

發包施工前，由總務長就該工程對校園景觀環境之影響，認定其性質為一般

案件或重大案件，以及該工程對校園綠地是否產生重大改變，並會簽召集人

確認。召集人與總務長意見不同或無法確認時，召開本委員會決定之。 

第 六 條    一般案件由召集人提出修正意見（若有）並認可後，其提案單位應提出

概略之工程資料，包括工程物之名稱、位置、規模、用途及需用綠地面積等，

由總務處辦理公告。公告前由秘書處通知本委員會委員，如達半數委員有異

議者，應改列重大案件。公告期間為一至二週。但為緊急或小型工程者，經

召集人同意，得省略公告程序。 

第 七 條    送審工程確認其性質為重大案件時，其提案單位應填寫提案單，連同詳

細之工程資料，送本委員會審議。工程資料含：工程物之位置、形狀、尺寸、

主要材質與色系、需用綠地之面積、樹木之數量與位置等。其中工程物之位

置圖應以相同之比例套繪於校園現況圖。 

第 八 條    重大案件之工程資料應由總務處會同本委員會協商後，由總務處辦理公

告。公告期間為二至四週，由本委員會認定。總務處應於公告前於工程預定



地釘樁，並於公告期間將詳細工程計畫資料置於營繕組供公開閱覽。惟釘樁

若有實際上之困難，經本委員會同意後，得予省略。 

第 九 條   公告應張貼於工程預定地，以學校電子郵件發送全校教職員工生，並刊登

於電子佈告欄，以公告周知，其內容應包括公告起迄日期、相關 設計與規劃

之文件及圖示、閱覽處及提起異議之程序。 

第 十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對公告事項有意見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事實及理

由，透過本委員會委員提出異議。本委員會應針對異議，於工程施作前，開

會審議之。如經本委員會以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表決不予受理者，則認定

其異議為無理由。公告期滿無異議或異議經本委員會決定不受理之工程計畫

即完成本審議規則之審議程序。 

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受理異議後，應請總務處舉辦協調會，由提案單位與異議人進

行協調。若協調成立，原工程有所變動，本委員會得視更動情形請總務處重

新辦理公告。若協調不成立，則將全案併同各方意見（含本委員會意見）送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 

第十二條    本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時，得於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前請總務處協助舉行

公聽會，並將公聽會意見送交校務發展委員會。 

第十三條    提案單位對本委員會之決議有異議者，得提請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 

第十四條    本規則由本委員會擬訂，經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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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

行政大樓

N

北大門

行政大樓C棟增建

行政大樓C棟增建

為解決民國105年11月1日合校第4年後，因應行政組織調整及
人員異動，為提昇行政效能，採集中於校本部辦公方式，而衍
伸校本部行政空間不足問題。

將既有2層行政大樓C棟增建辦公行政空間作為合校後共同集中
辦公之用，南大校區空間將研議採專區規劃用途，避免因行政
空間導致專區規劃分割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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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基地動線

車行動線

行政大樓

校門口

停車空間

行政大樓
入口

行政大樓

4

1

1 2

2

4

3

基地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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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空間需求說明

1 行政
辦公
空間

目前南大校區行政人員人數約75人，
因合校後2校行政工作需配合校本部之
行政作業，南大校區師生與行政人員
需常往返於2校區，為減少師生及行政
人員之往返及縮短行政時間，對於增
建70人以上行政辦公空間產生殷切需
求。

2 會議
室

約20人行政會議室1間。

3 公共
服務
空間

走廊、廁所、無障礙電梯、機電設備
等空間。

建築規劃重點
〈一〉具未來性考量

〈二〉有安全性機制

〈三〉富教育性設計

〈四〉具創造性思考

〈五〉兼顧衛生與環保

〈六〉重視經濟與實用性

〈七〉符合美觀與人性化

〈八〉注重自然，動線流暢

〈九〉建構綠色永續校園

入口

本次增建3F
行政大樓

一層平面配置圖 Scale:1/600

車行動線

人行動線

配置計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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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行政大樓 本次行政大樓增建

B1FL

1FL

2FL

3FL

RFL

B1FL

1FL

2FL

RFL

新增無障礙電梯

重新定義動線入口

新增4人辦公室
8人辦公室
小會議室

重新定義動線

新增4F辦公室

既有樓梯打除

既有樓梯打除

既有樓梯打除

3FL

新增3人辦公室

4

動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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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使用機能將基地區分為三個主要區域:

1.主體建築區:依校方需求規畫室內空間，增建三樓一個樓層建築物。

2.停車場區:提供辦公及來訪使用者車輛停放。

3.景觀休憩區:舊有行政大樓廣場公共開放空間及綠美化。

A.景觀休憩廣場

假儉草地抿石子

一層平面配置圖 Scale:1/600

A

B.入口廣場
B

C.出入口景觀

C

原木平台拆除，重新施作
石子地坪

景觀計畫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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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人辦公室
2. 無障礙電梯
3. 停車空間
無障礙停車空間(1部)

4. 活動廣場
5. 公共藝術
6. 人行步道
7. 既有草坪

全區環境配置圖

一層平面配置圖 Scale:1/400

主出入口

服務出入口

1

2

3

4

6

6

7

7

7

7

7

7

7

77

7

7

本次行政大樓增建

新設排水溝

新設排水溝流向

既有排水溝

既有排水溝流向

地表逕流流向
6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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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施作
排水暗溝

平面計畫

一層平面圖 Scale:1/200

既有樓梯打除施
作無障礙電梯

既有往B1F樓
梯搭樓板

重新施作
排水暗溝

既有樓梯外
加牆及隔柵

既有挑空處新
增樓板隔3人辦
公室

+10

30M2

1FL:增加3人辦公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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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既有樓梯打除施
作無障礙電梯

既有挑空處新
增樓板作為小
會議室

既有戶外露
臺新增4人
辦公室

既有樓梯外
加牆及隔柵

新增入
口雨遮

二層平面圖 Scale:1/200

148.8M2

既有挑空處新
增樓板隔8人辦
公室

21FL:增加12人辦公室

平面計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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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平面圖 Scale:1/200

新增3F樓地板 施作無障礙電梯 既有樓梯外
加牆及隔柵

+730

643.26M2

3FL:增加55人辦公室+30人會議室
男女廁所+茶水間

平面計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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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層平面圖 Scale:1/200

既有樓梯打除施
作無障礙電梯

-340

平面計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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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存結構補強作法

本案預計於原屋頂層上方之增建型式，雖可避免既存RC小梁及樓版因承受額外載

重，然既存結構梁柱因載重及地震力增加，可能超出原設計強度，故規劃鋼鈑補

強如下圖所示：

RC梁-鋼鈑補強
示意圖

(鋼鈑厚度
t=12~25mm)

TYP1.內跨梁

R
C
梁

RC版 RC版

補強
鋼鈑

TYP2.外跨梁

補強
鋼鈑

R
C
牆

R
C
梁

RC版

RC柱-鋼鈑補強
示意圖

(鋼鈑厚度
t=12~25mm)

TYP1.一般柱

R
C
柱

TYP2.接牆柱

R
C
柱

RC牆

RC牆

RF新增鋼構架位置示意圖

3F梁-鋼鈑補強示意圖

2F梁柱-鋼鈑補強示意圖

1F柱-鋼鈑補強示意圖

註明：
1.既有RC梁之鋼鈑補強，自柱端至1/4淨跨度範圍。
2.既有RC柱之鋼鈑補強，為柱全長範圍。
3.詳細補強位置，尚待進一步完整分析。

鋼大梁

鋼小梁

圖示說明：

結構補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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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0

1FL

3
6
0

3
4
0

2FL

3FL

RFL1
2
0

3
6
0

1FL

3
6
0

3
4
0

2FL

3FL

RFL1
2
0

北向立面圖 S:1/300

南向立面圖 S:1/300 西向立面圖 S:1/300

東向立面圖 S:1/300

造型設計構想：

以配合既有行政大樓色係及造型，以簡單造型構成建築
空間之單元，利用深開窗型式阻隔東西曬，並利用造型
版去建構入口意象。

3-05

外觀塗料材質紋理

鋁格柵 鋁板中空水泥板+塗料

立面計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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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灰色紋理塗料

白色紋理塗料

鋁格柵

輕量化鋼構造、環保節能建築
創造行政大樓3棟連結性
重新整合動線與出入口意象

3-05

本次增建3樓 H:3.6M

B棟行政大樓

C棟行政大樓

既有戶外梯整建

新增入口雨遮

原有室內梯拆除，
增建無障礙電梯

B棟行政大樓

本次增建3樓 H:3.6M

剖面圖

6人辦公室

6人辦公室

20人辦公室

4人/8人辦公室

中空水泥板
+塗料

1FL

2FL

3FL

RFL

B1FL

剖面計畫

13


